关于加强湿地保护和
利用的若干措施
（草案）

为加强本市湿地保护，规范有序合理利用，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如下若干措施。
一、明确湿地管理范围。本市湿地管理范围包括本市行政区域以及毗邻水域内，除水田以及用于养殖的人工的水域和滩涂外，水深-6米以上的浅海水域、内陆滩涂、沿海滩涂、森林沼泽、沼泽草地、其他沼泽地、河流水面、湖泊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和沟渠等湿地。

二、协同开展湿地资源调查。根据国家统一部署，以区为单位开展湿地资源调查和评价。各区相关部门开展本行政区域内和相邻水域的湿地资源调查评价工作。市级规划资源、绿化市容、水务（海洋）等部门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和共享机制，纳入自然资源一张图管理。（责任部门：市规划资源局、市绿化市容局、市水务局（海洋局）、各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三、科学制定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目标。在国务院下达本市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目标前，各区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目标暂定不超过国土范围内所有内陆滩涂、沿海滩涂、森林沼泽和沼泽草地、其他沼泽地面积之和，浅海水域、各类水面和沟渠，暂不纳入湿地面积总量管控范围。各级国土规划已明确近期用途的，不纳入湿地面积总量管控范围。待国务院下达本市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目标后，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进行优化调整，并分解到各区和临港新片区执行。（责任部门：各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四、分级编制湿地保护规划。根据本市国土空间和海洋空间等相关规划，科学编制本市湿地保护专项规划，做好相关规划衔接，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各区科学编制本区湿地保护专项规划，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市绿化市容局备案。（责任部门：市绿化市容局、市规划资源局、市水务局（海洋局）、各区人民政府）
五、完善湿地分级管理制度。市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负责发布市级重要湿地名录及范围，并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备案。各区发布本区一般湿地的名录及范围，并向市绿化市容局备案。各区所有建成区外且未纳入重要湿地的成片湿地应逐步纳入一般湿地名录。暂未公布一般湿地名录的，除重要湿地以外的所有湿地按一般湿地管理。（责任部门：市绿化市容局、市规划资源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各区人民政府）

六、严控重要湿地占用。占用重要湿地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经依法批准占用市级重要湿地的单位应由用地单位编制湿地补充方案，明确湿地占用范围、期限、用途、湿地补充来源等。没有条件恢复或者重建的，应当依法缴纳湿地恢复费。缴纳湿地恢复费的，不再缴纳其他相同性质的恢复费用。湿地恢复费缴纳和使用管理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责任部门：市绿化市容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资源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局））
七、健全一般湿地占用机制。在确保本市湿地总面积动态平衡的前提下，有序开展一般湿地的合理占用。占用列入河湖名录、海域海岛范围内的一般湿地，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无须再次办理湿地占用相关手续。涉及其他湿地面积总量管控范围内的一般湿地，应按照管理权限，征求区绿化市容局或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相关部门意见。（责任部门：市绿化市容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各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八、积极开展湿地生态修复。绿化市容、规划资源、水务（海洋）等部门要加强协同，推进本市湿地生态修复。湿地生态修复项目应当符合相关专项规划和相关修复技术标准，并遵循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原则。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单位应当编制修复方案。市级重要湿地修复方案由市绿化市容局批准，其中属于海域海岛范围内的要征求市水务局（市海洋局）意见。一般湿地修复方案由所在区的区绿化市容局或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相关部门批准，并报市绿化市容局备案。海域海岛范围内的一般湿地修复方案由市水务局（市海洋局）批准。（责任部门：市绿化市容局、市规划资源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委、各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九、创新湿地利用模式。对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实施分类指导、差异化利用。市级重要湿地可开展生态旅游、科研教育、生态农业等活动；一般湿地可适度增加露营住宿、餐饮服务等业态。倡导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外，建设兼具生态、景观、游憩功能的湿地休闲公园。湿地利用活动需确保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不破坏生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利用活动应符合相关管控要求。（责任部门：市绿化市容局、市规划资源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十、深化湿地保护交流合作。本市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主动参与全球多边环境治理，积极参加湿地保护相关国际公约谈判和标准制定，借助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等现有环境合作机制和平台，加强湿地保护对话合作。探索建立长三角湿地合作交流平台，加强与国内外湿地保护及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聚焦碳汇等湿地保护前沿热点问题，开展科学研究、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深度参与、务实推进全球生态治理，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上海智慧和上海方案。（责任部门：市绿化市容局、市规划资源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各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十一、加强湿地保护监督。本市定期检查和评估湿地保护管理相关法规执行情况，加强对湿地保护管理的监督。绿化市容、规划资源、水务（海洋）、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当建立湿地保护执法协作、违法行为认定、信息通报和数据共享机制，并按照职责分工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共同做好湿地保护工作。（责任部门：市绿化市容局、市规划资源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农业农村委、各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十二、落实湿地保护责任。市、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根据职责落实湿地保护责任，将湿地的保护、修复和管理情况，纳入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本市各级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在湿地保护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于表彰、奖励。对擅自占用湿地或因人为活动造成重大湿地生态破坏事件的行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十三、加强互花米草等湿地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健全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治工作协调机制和日常巡护监测制度，遏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恢复湿地生态功能。（责任部门：市绿化市容局、市规划资源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各区人民政府、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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